智能辅助评审系统建设项目-澄清说明
项目名称：智能辅助评审系统建设项目

项目编号：CCDC30252116

该项目澄清变更如下：
评审办法2.2.4（3）企业技术实力中“3.具有有效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CCRC），认证范围包括“信息系统安全运维、信息系统安全集成、软件安全开发”且达到三级及以上标准，得3分；认证范围完全覆盖指定 3 类服务，且等级为二级的，得 2 分；此项最多得3分。认证范围未完全覆盖指定 3 类服务，或等级低于二级，或未持有有效 CCRC 证书的不得分，未提供不得分”

变更为“3.具有有效的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证书（CCRC），达到一级，得3分；等级为二级的，得 2 分；此项最多得3分。低于二级，或未持有有效 CCRC 证书的不得分，未提供不得分”。
评审办法2.2.4（3）项目团队中“5.报价人针对本项目配备的项目组员（不含项目经理）须满足如下资质要求：（1）具有软件设计师证书或具有系统架构师（高级）证书，得1分，此项最高得1分；（2）具有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证书，得1分，此项最高得1分”

变更为“5.报价人针对本项目配备的项目组员（任一组员，不含项目经理）须满足如下资质要求：（1）具有软件设计师证书或具有系统架构师（高级）证书，得1分，此项最高得1分；（2）具有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证书，得1分，此项最高得1分”。

该项目述标规则如下：
	述标
	一、述标提纲

1.简要介绍本机构基本情况

2.系统建设优势和近两年业绩表现

3.项目组人员构成和工作机制

4.促进实现系统功能的措施和优势

5.系统演示

注：
1.述标团队成员不得多于3人，主述人应为报价单位团队负责人或更高级别管理人员，述标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本次述标拟采用线下形式，可辅助PPT等述标材料，述标过程应重点以系统演示为主（清标系统实机+评审系统模型或实机），谈判及述标时间、地点在项目开启报价后确定，具体以项目经理统一通知为准。评审委员会就述标情况酌情提问，作答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
2.清标系统演示要求：
1）以模型演示的手段演示系统功能及预期实现的效果；
2）由现场提供的“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进行实机演示。
3.评标委员会根据各报价人报价文件中关于对询价文件相关要求的响应情况及述标情况，依据评分办法对各报价人进行综合评审。
4.述标纪律：
1）述标人员必须诚实作答，凡弄虚作假，一经发现，按否决投标处理；
2）述标人员不得介绍与本项目或者述标提纲无关的内容。
3）述标人不得在述标现场提出针对本项目的其他疑问，其他疑问应在其他场合以书面或者电话形式和项目经理或招标人沟通。
4）述标人在述标现场等候室等待项目经理安排，不得插队或者在其他单位在述标时，擅自闯入述标现场。
5）述标人在述标现场不得与项目经理、评委会、采购人私自沟通与本项目无关内容，不得暗示或者诱导评标现场人员以获得加分，不得打听本项目的相关情况。
6）述标人应以项目经理统一通知时间地点为准，不得迟到。如有特殊情况或者需要采用线上形式，需要提前与项目经理沟通好。如在述标时间未到达，视为未进行述标，不会再为其单独准备述标时间，后果由述标人所属投标单位自行承担。



